
湖南省省本级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 

申报指南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3号）规定，为指导

省本级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申报免税资格认定，享受企业

所得税免税优惠，特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认定条件 

非营利组织必须同时满足财税„2018‟13 号文件第一条

规定的八项条件，即： 

（一）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设立或登记的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

校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认定的其他非营利组织； 

（二）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 

（三）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

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

事业； 

（四）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但不包括合理的工资

薪金支出； 

（五）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

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

采取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等处置方式，并



向社会公告； 

（六）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

财产权利，本款所称投入人是指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外

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

变相分配该组织的财产，其中：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

不得超过税务登记所在地的地市级（含地市级）以上地区的

同行业同类组织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工作人员福利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执行； 

（八）对取得的应纳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

失应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 

二、免税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五条

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所称符合条件的

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

的收入，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

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2 号）规定，非营利组织的

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一）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 

  （二）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

的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



服务取得的收入； 

（三）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 

（四）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

入； 

  （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三、层级管理 

按照管理权限，省、市、县分层级进行非营利组织免税

资格认定管理。经省级登记管理机关批准设立或登记的非营

利组织，由省级财政、税务部门联合进行审核确认。地市级

或县级登记管理机关批准设立或登记的非营利组织，由其所

在地的地市级或县级财政、税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 

四、材料要求 

（一）申请报告 

1、须使用本单位红色函头纸； 

2、抬头写湖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3、报告应载明本单位成立时间、单位性质、业务主管

部门、登记管理机关、主管税务机关、主要业务范围、主要

收入来源及支出方向等情况，对照财税„2018‟13 号文件自

评满足全部条件，提出享受哪年至哪年非营利组织免税资

格。承诺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并对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

责任，由此引起的相关责任由本单位承担。报告文末留联系

人姓名及联系电话。落款单位名称、时间并加盖公章。 



（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的

组织章程或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的管理制度章程或制度

套用红色函头纸打印，加盖骑缝公章。 

（三）非营利组织注册登记证件的复印件 

（四）上一年度的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公益活动和非

营利活动的明细情况 

应纳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应与免税收入

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材料应包括非营利

性收入的取得方式及营利性收入的来源；公益性和非营利性

活动的项目名称、活动时间和地点、支出金额（含货币性和

非货币性）；其他合理支出的支出（处置）项目以及支出金

额（含货币性和非货币性）等，严格按要求详细说明。套用

红色函头纸打印，落款单位名称、时间并加盖公章。 

（五）上一年度的工资薪金情况专项报告，包括薪酬制

度、工作人员整体平均工资薪金水平、工资福利占总支出比

例、重要人员工资薪金信息（至少包括工资薪金水平排名前

10 的人员） 

本单位应严格按照上述要求的事项出具工资薪金情况

专项报告。工资薪金情况应提供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明细表

（需列明全年发生额）、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若有）辅

证。专项报告应套用红色函头纸打印，落款单位名称、时间

并加盖公章。 



（六）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和

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应张贴防伪标识（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要求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必须“贴花”）。若是复印件，也应

显示防伪标识。 

（七）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

会、社会服务机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院校上一年度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事业发展情况或非营利活动的

材料 

此项材料由省财政厅批量一次性函请登记管理机关出

具，不需要申请单位单独提供。 

（八）财政、税务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两项声明材料。一是投入人的声明材料。投入人（指除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对投

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的声明。二是

申请单位的申明材料。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

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

质、宗旨相同的组织的声明。声明应套用红色函头纸打印，

落款单位名称、时间并加盖公章。 

当年新设立或登记的非营利组织需提供本条第（一）项

至第（三）项、第（八）项规定的材料及本条第（四）项、

第（五）项规定的申请当年的材料，不需提供本条第（六）



项、第（七）项规定的材料。 

提交申请的非营利组织应制作“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

定申报材料”封面及目录，将所有材料装订成册。 

五、办理流程 

省级层面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办理流程如下： 

（一）材料提交 

经省级登记管理机关批准设立或登记的非营利组织按

材料要求准备书面材料一式两份，提交至省人民政府政务服

务中心财政厅窗口，地址：天心区银杏路 6号。 

（二）审核把关 

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财政厅窗口进行初审，与申请单位及时

沟通情况，初步确认申请单位符合条件后将申报材料分送省

财政厅税政法规处和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审核。省财政厅

联合省税务局会商审核意见。 

（三）公示确认 

财税部门共同审核无异议，由省财政厅税政法规处通知

省政府政务中心财政厅窗口向申请单位发送行政确认初审

结果告知书。省财政厅一年集中两批次函请登记管理机关出

具申请单位上年度事业发展或非营利活动情况意见。在征求

完登记管理机关意见后，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在官方网站和

微信公众号上公示获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社会组织名单，

接受社会监督。 



（四）联合公告 

公示期间收到异议核实处理，无异议由省财政厅、省税

务局联合发布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名单公告，并挂官方网

站。 

每年分两批次集中认定并公告，上半年受理截止日期为

6 月 30 日；下半年受理截止日期为 12 月 31日。非营利组织

免税资格有效期自认定当年度起算，有效期 5年。 

 

业务咨询电话： 

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财政厅窗口 0731-82213978 或

82213970； 

省财政厅税政法规处郑国荣  0731-85165475； 

省税务局企业所得税处饶逸 0731-85579162。 


